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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
难度与对策分析

刘树成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历次翻番目标的提出过程，阐明党的十八大提出

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的含义。在此

基础上，分析了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探讨了

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相关对策。指出提高居民

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搞上去；提高居民收

入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

革和调整；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

动者报酬收入。

关键词 居民收入 收入翻番 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一、更加贴近百姓生活的奋斗目标

（一）历次翻番目标的提出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描绘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其中一大亮点是：到 2020年，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
翻一番。这是首次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纳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委

员会全会上，作为经济发展的量化奋斗目标，曾多

次提出过翻番任务，这次是第八次了（表 1）。
第一次，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

1981年到 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
翻两番。

第二次，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七
五”计划建议中提出，使 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
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
第三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现

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 20世纪
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一番，解
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世纪末，国民生
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

到 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四次，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到
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两番；
到 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一番。
第五次，1997年，党的十五大鉴于我国现代化

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中原定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目标已分别于 1987年和 1995年提前 3年和 5年完
成，因此对 21世纪的第三步目标又作了新的部署，
提出：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年翻
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再经过十年，到

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

加完善；到 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
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六次，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
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
表1 历次翻番目标的提出过程

翻番目标

工农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会议名称

党的十二大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党的十三大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

党的十五大

党的十六大

党的十七大

党的十八大

年份

1982
1985
1987
1995
1997
2002
2007
201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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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到 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
（二）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的

含义

综合上述，前七次的翻番目标，分别用的是工

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

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些都是作为反

映一个国家生产活动总成果的指标，作为经济发展

本身的指标。工农业总产值，是我国过去国民经济

核算中所采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一个总

量经济指标。20世纪 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的展开，逐步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联合国的“国

民账户体系”，于是常用的总量经济指标改换为国

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

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净要素收入。联合国

1993年版的“国民账户体系”中，将国内生产总值作
为一个生产概念，而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收入

概念，改称为国民总收入。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双翻番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

目标，具有重要的含义。双翻番既能反映我国生产

活动总成果的发展变化，也能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状

况的发展变化；既包含了经济发展本身的要求，也

包含了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既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要义，又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精神。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资金流量

表（实物交易）》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由以下四个部

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劳动者报酬收入，即国内各部门劳

动者报酬的总和，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者报酬，

再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国内的劳动者报

酬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

（货币形式的和实物形式的），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

的公费医疗、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

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

第二部分是属于住户部门的个体经营者（主要

是农民）、国有和集体农场的经营利润收入，即他们

所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扣除生产税净额

之后的余额。

第三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财产收入，即居民从

利息、红利、地租、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扣除居

民所支付的利息、地租和其他财产使用的费用。

第四部分是居民获得的净经常转移收入，即居

民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

移收入，扣除居民所支付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

财产税等）、社会保险缴款和其他经常转移。

以上前三部分为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形成居民

初次分配收入。第四部分为收入再分配领域，最后

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即可用于居民最终消费和储

蓄等的收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按人口平均，就是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见，这是一个更加贴近百

姓生活、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具有民生性的指标。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城镇和农村住户

抽样调查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为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已

于 2012年 12月 1日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
制度，将把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指标统一起来。

（三）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中居民人均收入指

标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

央委员会全会来说，党的十八大是首次将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翻番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量化奋斗

目标。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五年计划或规划中，

则一直列有城乡居民收入方面的指标，但在指标的

具体名称和增长数值上有所发展变化。

在“六五”计划（1981—1985年）中，列有职工工
资总额年均增长 4.9%，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6%。
在“七五”计划（1986—1990年）中，列有职工工

资总额年均增长 7%，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
4%，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7%。
在“八五”计划（1991—1995年）中，列有扣除物

价因素，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 2%，农民人均
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3.5%。这是首次说明“扣除物
价因素”。

在“九五”计划（1996—2000年）中，列有城镇居
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5%，农民人均纯
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4%。
在“十五”计划（2001—2005年）中，列有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

均增长 5％左右。到这时，城乡居民这两个收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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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都是指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指标。

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中，列有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

年均增长 5％。
在“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列有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

年均增长 7％以上。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写明，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按照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预期

目标（7%）确定，在实施中要努力实现和经济发展
同步。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到 2020年实现国
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
的目标，正是与“十二五”规划相衔接的，特别是把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指标升格为我们党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

二、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分析

2011—2020年的 10年内要实现居民人均收入
翻一番（扣除价格因素），就需要居民人均收入每年

年均增长 7.2%。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
考虑到 2011年和 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
8.4%和 9.6%，今后 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 6.7%，就能
实现翻番。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考虑到

2011年和 2012年已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 11.4%和
10.7%，今后 8年仅需其年均增长 6.2%，就能实现翻
番。有观点认为，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所要

求的这两个增长速度 6.7%和 6.2%并不算很高，实
现起来并不难。还有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已多次提出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等翻番的目标，现

在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双翻番，并提

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那么，只要国内

生产总值实现了翻番，居民人均收入也就跟着翻番

了，这并不难。

但仔细一分析，我们认为，到 2020年居民人均
收入翻番的目标可以实现，然而却具有一定的难

度。这个难度不可低估，我们需付出极大的努力。这

是因为：

1、关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同步问题

图 1绘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曲线。

在 1979—2012年的 34年里，就有 25年其增长低于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 9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这 34年平均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长 7.4%，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前者低
于后者 2.4个百分点。

图 2绘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曲线。在

1979—2012年的 34年里，就有 26年其增长低于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 8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这 34年平均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7.5%，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前者低于后

图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103页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图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3、103页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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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2.3个百分点。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历史情况看，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不同步。

在大部分年份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低于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在这种背景情况下，今后要求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同步增长，是具

有一定难度的。

2、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问题
就以往 34年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来

说，分别为 7.4%和 7.5%，并不算低。但这是在国内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的情况下实现的。今后，由
于国内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

率要下降，比如说下降到 7%。而如果按照过去的情
况，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 2.3—2.4个百分点，那么，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的增速就要下降到 4.6%—4.7%。而按照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翻番的要求，今后 8年它们的增速要分别
达到 6.7%和 6.2%。无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
情况下，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难度就加大了。

3、关于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跑赢国内生产总值
增速问题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看，由

三大主体构成，即企业、政府、居民个人。2012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

分别增长 9.6%和 10.3%，均“跑赢”了国内生产总
值。同时，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 12.8%，扣
除价格因素也“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居民个人收

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都“跑赢”了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那么，企业收入的增速就必定“跑输”了国

内生产总值增速。2012年 1—9月累计，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呈现负增长，为-1.8%；全年仅
增长 5.3%，比 2011年的增长率 25.4%回落了 20.1个
百分点（图 3）。可见，居民个人收入和政府财政收
入的增速双双“跑赢”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以企业

收入的增速大大“跑输”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代价

的，这种局面难以持续。

4、关于提高两个比重问题
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要求提高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的比重。而长时间来，这两个比重是下降的，学术

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贾康和刘微，2010；张车伟，
2012）。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
易）》数据来看（图 4），2000—2008年，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由 53.3%下降到 47.6%，下降了
5.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即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

重由 67.5%下降到 58.3%，下降了 9.2个百分点；而
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则由

14.5%上升到 19%，上升了 4.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
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 17.9%上升到

图3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各月累计同比增长率

（2011年2月—2012年12月）

图4 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企业收入、政府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0—89页

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比重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

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比重

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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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上升了 4.8个百分点。2009年，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

的比重，略有上升；而政府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

入中的比重、企业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

比重，略有下降。这是一种恢复性、暂时性的变化，

还是趋势性、长期性、根本性、历史性的变化，尚需

跟踪观察。今后，要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

入的比重，是让政府收入还是让企业收入所占的

比重下降呢？这就涉及到难度很大的国民收入宏

观分配大格局的调整问题了。

三、实现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对策分析

（一）提高居民收入的最根本环节是，把生产

搞上去

生产是分配的基础，不能只就分配论分配。马

克思曾指出：“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

果。”① 经济总量这个“蛋糕”做大了，不一定就能

分好；但如果没有“蛋糕”的适度做大和质量做好，

也就更难去分好“蛋糕”。企业是生产第一线。要为

企业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深化改革

和完善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

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企业有提高劳动者报

酬的能力，有消化劳动成本上升和其他各种成本

上升的能力。

（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大举措是，抓好国

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

鉴于长期以来都是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

的增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而居民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为实现居民收入

翻番，要努力做到“双让利”和“三协调”，即政府和

企业二者都要为居民收入让利，政府财政收入、企

业收入和居民收入三者的增速都要与GDP增速相
协调。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是绕不

过去的“大坎”。而在最近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对这个大格局的改革和调整并未提出明确的指导

性意见。

（三）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基本途径是，提高劳

动者报酬收入

表 2列出了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以目
前可得到的 2009年最新数据为例。从表 2可以看
出，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第一部

分劳动者报酬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 80.54%。所
以，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很多，但最基本的途径是

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来说，

一要重在扩大就业数量，努力推进城镇化和农村

劳动力转移。二要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实

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三要深化企业、机关、事业单

位的工资制度改革，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建立健全

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的重点。或者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

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劳动者报酬的提高。政府和企

业都要为提高居民收入让利，而首先是在初次分

配领域中为提高劳动者报酬让利。政府要为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让利，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使企业

有能力为劳动者提高工资。

这里，有一种认识需要澄清。即一般认为，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主要

是在再分配领域，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中政府所能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88—89页

项目

第一部分，劳动者报酬收入

1、国内各部门劳动者报酬总和
2、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劳动者报酬
3、减去支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
第二部分，住户部门经营利润收入

1、住户部门的增加值
2、扣除支付给住户部门的劳动者报酬
3、扣除生产税净额
第三部分，净财产收入

1、获得的财产收入
2、扣除支付的费用
第四部分，净经常转移收入

1、获得的经常转移
2、扣除支付的经常转移
居民可支配收入总计

数额（亿元）

166958.0
166469.0
629.1
140.1

31722.1
92511.4
60186.6
602.7
7864.0
11359.1
3495.1
758.3

22214.5
21456.1
207302.4

比重（%）
80.54
80.30
0.30
0.07
15.30
44.63
29.03
0.29
3.79
5.48
1.69
0.37
10.72
10.35
100.00

表2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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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作用不大。认为初次分配主要是各种要素

的价格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的

过程，这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应干预。我们认为，这

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各种要素的价格和生产

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之前，政府已规

定了相应的税收。政府税收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初

次分配的结果。所以，就政府税收对初次分配结果

的影响来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也起着重要的作

用。

（四）提高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

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

从表 2可以看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第二
部分住户部门（主要是农民）的经营利润收入所占

比重为 15.3%，是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

机制”被单独作为一个重要章节列出。这里的重点

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加大

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促进农民勤劳致富、增

产增收。从表 2看到，在住户部门参加的生产经营
活动中，政府征收的生产税净额仅占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 0.29%，已经很少了。今后，在这方面的减税
空间已经不大了。

（五）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在中

短期内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有明显作用

从表 2看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目前居民
从利息、红利、其他财产所获得的收入只占 5.48%，
比重较小。应该通过不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利率

市场化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住房租赁市场改革

等，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这些改革的难

度是不小的，一下子难以对提高整个居民收入起

到明显的作用。

（六）再分配领域的改革，重在帮扶低收入和

困难群体

从表 2看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和
困难群体所获得的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和其

他经常转移收入所占比重为 10.72%；较高收入群
体所支付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社

会保险缴款和其他经常转移所占比重为 10.35%；
从居民整体看，所获得的净经常转移收入则只占

0.37%，相当少。说明在再分配领域，主要是提高低

收入和困难群体的收入，而不是提高整体居民收

入。再分配领域的改革任务重在“抽肥补瘦”，帮扶

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总起来看，在居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都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但初次分配领域是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大头”和重点。如果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劳

动者报酬就较低，收入差距就很大，那么主要靠再

分配领域来提高居民收入和调节、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则是很困难的。

（七）要重视科研人员脑力劳动报酬的提高

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科研课题的经费使用被归入“清理规范”之列，

这是不合理的。科研课题主要是把好立项关和成

果关，在其经费使用中，应实行科研人员脑力劳动

的合理补偿及相关个税的减免。同时，应尽快改变

科研人员多年辛苦完成的写作成果，只按最后出

版的一个月计算总稿酬和扣缴税收的不合理规

定。

注释：

①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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